
香城镇 2009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
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及省、市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我

镇客观实际，编制而成本报告。年度报告由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总体情况，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收到和处理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被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

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六部分组

成，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报告全文可同时在“济宁市邹城市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进行查阅。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邹城市香城镇人

民政府联系（地址：邹城市香城镇香城村 999 号，电话：

0537-5738001）。

（一）主动公开以及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我镇共主动公

开各类信息 93 条。

（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办理情况

关于依申请办理情况：2009 年香城镇未收到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

（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为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实效，香城镇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和实施，负

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具体负

责信息公开的汇总、审核、公布和受理申请等工作，严格把

关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审查，2009 年度无违反规定和失泄密情

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009 年度我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

关怀下，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各部

门公开意识有待加强；业务知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公开内

容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此，针对以上信息公开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2010 年我镇将着重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加强各部门信息公开意识。2010 年将通过培训、讲

座的形式，加强工作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的了解，增强及时公开意识，主动公开信息的规范办

事意识，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

确性。

2、加强信息公开受理服务工作。加强人员配备，将业

务能力强、沟通能力好、法律意识强的同志安排在信息公开

受理第一线，争取在与群众接触的第一时间即提供更为优

质、规范的服务。


